
附件2

 社会代理机构在线评价指标

序号 评价指标

评价标准

备注

评价内容
分值

（满分100分）
数据采集点

1
纠纷化解

（引起投诉比例）
引起投诉件数占代理项目数的比例，未超过1%的，得10分；1%以上不足5%
的，得6分；5%以上不足10%的，得4分；10%以上的，不得分。

10 

引起投诉取数点：在评价周期内发布的投诉处理结果公告中，关联项目编号对应的代理机
构，一个投诉处理结果公告为一件投诉。
特殊情形：投诉事项未被实质性处理的（如不予受理、终止处理、管辖告知等）不计入代
理机构的评价范围。
代理项目数取数点：代理机构代理项目在评价周期内进入采购程序的数量。
项目采购/批量集中采购：发出采购邀请之日，公告方式为发布采购公告之日；书面推荐方
式为发送采购文件之日；随机抽取方式为代理机构在供应商库提交抽取申请之日。
框架协议采购：发布征集公告之日。
数据汇总计算规则：汇总代理机构引起投诉件数除以代理项目数得出比例。

客观评价指标

2
纠纷化解

（投诉成立数量）
经财政部门认定投诉成立的，每有一件，扣1分。扣完为止。 5 

认定投诉成立取数点：投诉处理结果公告中，任何一个投诉事项认定成立的，该公告中关
联项目编号对应的代理机构计一件。
特殊情形：代理机构代理的一个项目有多个投诉，且有投诉事项被认定成立的，累计计算
件次。

3 采购规范性

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，未受到责令整改、行政处罚的，得10分
。因未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被财政部门责令整改等，每有一
件，扣1分。
因未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被财政部门行政处罚（禁业除外），
每有一件，扣2分。
扣完为止。

10

责令整改取数点：当事人类型为代理机构的行政处理结果公告中，一个责令整改结果公告
计一件。
行政处罚取数点：当事人类型为代理机构的行政处罚结果公告中，一个行政处罚结果公告
计一件。

客观评价指标

4
工作效率

（平均耗时）

代理项目（包）从接受委托代理到发布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平均耗时
天数，不超过22日的，得10分。超过22日的，得分=（22日÷被评价机构平
均耗时天数）×10。

10 

代理机构接受委托取数点：代理机构管理岗第一次确认受理采购包采购实施计划的时间。
特殊情形：如有退回，在不更换代理机构的情况下，均按照第一次受理时间计算；更换代
理机构后，不再纳入对原代理机构评价范围。联合采购项目，采购人有多家的，按确认最
后一家采购人实施计划的时间计算。
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取数点：代理机构发布有效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时间。按照采购包
件认定。
特殊情形：如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内容有更正，以更正后的中标（成交）公告发布时间
为取数点；如发布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后，又废标或者终止采购活动的，该项目不纳入
该代理机构评价范围。
数据汇总计算规则：汇总代理机构已发布中标（成交）公告的采购包耗时天数的数据除以
采购包总数得出平均耗时天数。起算时间为业务发生的次日，截止时间包含业务发生当天
。 客观评价指标

5
工作效率
（废标率）

废标（终止）项目（包）数量占代理项目（包）总数的比例，不超过
10%的，得5分。超过10%的，得分=[10%÷被评价机构废标（终止）项目数
占比]×5。

5 

废标（终止）项目（包）数量取数点：代理机构有发布废标（终止）公告历史的采购包数
量，含取消采购任务的采购包。
特殊情形：如经质疑、投诉等程序认定废标无效，需要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，则不认定为
废标（终止）项目（包）。
代理项目（包）总数取数点:代理机构发布有效结果公告（包括中标成交和废标终止）的采
购包数量。
特殊情形：如采购包废标（终止）后由其他代理机构重新组织采购活动的，该次废标（终
止）的采购包计入原代理机构的评价范围。
数据汇总计算规则：汇总代理机构有发布废标（终止）公告历史的采购包数量除以发布结
果公告（包括中标成交和废标终止）的采购包总数得出占比。



 社会代理机构在线评价指标

序号 评价指标

评价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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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满分100分）
数据采集点

6 电子化采购
全流程电子化项目占代理项目总数的比例，95%以上的得10分；90%以上不
足95%的得8分；80%以上不足90%的，得5分；不足80%的不得分。

10 

全流程电子化项目数量取数点：代理机构在交易系统的项目交易模式选择为线上交易确认
为全流程电子化，且发布有效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项目。
特殊情形：全流程电子化项目废标或者终止采购活动的，不计入代理机构评价范围。项目
废标（终止）后由其他代理机构通过全流程电子化方式重新组织采购活动的，不计入原代
理机构评价范围。项目分包采购的，所有采购包均发布有效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才计
入代理机构评价范围。
代理项目总数取数点：代理机构发布有效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项目数量。
特殊情形：项目废标（终止）后由其他代理机构通过全流程电子化方式重新组织采购活动
的，不计入原代理机构评价范围。
数据汇总计算规则：汇总代理机构全流程电子化采购且发布有效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
项目数量，除以发布有效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项目总数得出占比。

客观评价指标

7
业绩情况

（项目数量）
代理项目（包）数量，10个-30个，得1分；31个-50个，得3分；51个-100
个，得5分；101个-200个，得10分；超过200个的，得15分。

15 

代理项目（包）总数取数点：代理机构发布有效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采购包数量。
特殊情形：若经质疑、投诉等程序认定中标（成交）结果无效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，不
计入代理机构的评价范围。
数据汇总计算规则：汇总代理机构发布的有效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采购包数量。

客观评价指标

8
业绩情况

（项目规模）

代理项目（包）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，2000万元-5000万元（包括5000万
元），得2分；5000万元-1亿元（包括1亿元），得5分；1亿元-2亿元（包
括2亿元），得10分；超过2亿元的，得15分。

15 

代理项目（包）中标（成交）金额取数点：代理机构发布有效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载明
的采购包中标成交金额。
特殊情形：若经质疑、投诉等程序认定为中标（成交）结果无效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，
不计入代理机构的评价范围。中标（成交）价格为单价、折扣率等无合同总金额的项目
（包），以预算金额计算。
数据汇总计算规则：汇总代理机构发布的有效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中标成交金额。

9 人员情况
缴纳社保的专职人员数量5人-10人，得1分；11人-20人，得2分；21人-40
人，得3分；41人-50人，得4分；51人以上，得5分。

5 

缴纳社保的专职人员数量取数点：采购平台中代理机构登记维护的专职人员信息中，选择
缴纳社会保险为“是”的专职人员数量。与人社部门通过数据共享方式进行核验。
特殊情形：经核实代理机构未给专职人员缴纳社保，但在采购平台中将缴纳社会保险选择
为“是”的，本年度该项指标得0分。财政部门通过责令整改等方式另行处理的，根据“采
购规范性”指标标准另行扣分。

客观评价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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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服务态度 工作人员服务过程细致耐心，服务态度良好。

15 

代理机构完成委托事项后，由采购人按项目对代理机构执业情况进行主观评价。
特殊情形：采购人委托代理机构开展项目代理，项目废标或者终止采购活动，采购人委托
其他代理机构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，既需对原代理机构进行评价，又需对新委托代理机构
进行评价。
数据汇总计算规则：汇总评价周期内所有采购人对项目评价得分的平均分，作为该代理机
构该项得分。

主观评价指标

11 专业性 工作人员熟练掌握政府采购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专业性强。

12 组织评审 组织评审活动规范高效，评审场地、评审条件保障有力。

13 应急处置 对采购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反应迅速，及时应对，妥善处置。

14 档案保管 移交的项目档案资料规范、内容完整。

注 ：
1.评价工作每半年开展一次，分别为半年评价和全年评价。半年评价时间为1月1日至6月30日，全年评价时间为1月1日至12月31日。
2.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，对代理机构进行评价；财政部门应在作出投诉处理、责令整改、行政处罚等决定后的5个工作日内，对代理机构行为进行记录。
3.“以上”包含本数，“超过”“不足”不包含本数。


